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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立科技”或“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 并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２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２６０１号文予以注册。 《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 证网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 ：网 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参考报：网址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并置备于
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城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内
容如下：

１、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７６８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７６８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２、本次发行价格为４２．５０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Ｔ日（２０２１年９月２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的行业目
录及分类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Ｃ２６）”，中证指数有
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４５．１４倍（截止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０日）。本次发行
价格４２．５０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
为３３．５４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３、投资者在２０２１年９月２日（Ｔ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上发行申
购日为２０２１年９月２日（Ｔ日），网上申购时间为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４、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５、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Ｔ＋２日）公告的《浙江本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Ｔ＋２日）日终，中
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
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将中止发行。

６、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７０％时，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７、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发行股数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为１，７６８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１％，公司股东不
在本次发行过程中进行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发行价格 ４２．５０元 ／股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的方式，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日（Ｔ日）前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证
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且在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日（Ｔ－２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含
Ｔ－２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
者，并且符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１８］
２７９号）的规定。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实施办法（２０２０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购买者除外）权限

承销方式 余股包销

发行日期 Ｔ日（网上申购日为２０２１年９月２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头门港新区东海第六大道１５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５５０１１８８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２０２６号能源大厦南塔楼１０－１９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３０４４９

发行人：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日

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立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６０１号
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
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７６８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路演时间：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周三）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路演网站：全景网（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 请阅读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参
考报：网址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上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日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隆新材”、“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２，７３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３１５号文予以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保荐
机构”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７３０．００万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８．０３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
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３６．５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９５１．９５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７８．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１，３７４．４１９１９
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２０％（５４６．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０５．９５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２４．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４９６１２４２０％，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６８３．９３７０５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
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
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
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未及时足额缴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沪市主板、深市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沪市主板、深市主
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
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
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０］３６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４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４８３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
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０］１２１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
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２０２０］１１２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７日（Ｔ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４１９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８，４５０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７，５９８，２４０．０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
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类 ４，１０４，０２０．００ ５４．０１％ ９，９０８，９５３ ７０．４８％ ０．０２４１４４５０％
Ｂ类 ３１，５００．００ ０．４１％ ４１，４７５ ０．２９％ ０．０１３１６６６７％
Ｃ类 ３，４６２，７２０．００ ４５．５７％ ４，１０９，０７２ ２９．２３％ ０．０１１８６６６０％
合计 ７，５９８，２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０５９，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

股２４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的配售对象“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７日０９：３０：０２：７７６），
其为Ａ类配售对象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显示的申报
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咨询电话：０２１－８０１０５９２５、８０１０８５５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日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隆新材”、“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２，７３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３１５号文予以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保荐
机构”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７３０．００万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８．０３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
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
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
差额１３６．５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９５１．９５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７８．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１，３７４．４１９１９
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２０％（５４６．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０５．９５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２４．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４９６１２４２０％，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６８３．９３７０５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
年８月３１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０日（Ｔ＋１日）上午在深
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汇隆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
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９２４９
末“５”位数 ５４４９２，７９４９２，０４４９２，２９４９２
末“６”位数 ９６８７８１，１６８７８１，３６８７８１，５６８７８１，７６８７８１，０５８９０８，３０８９０８，５５８９０８，８０８９０８
末“７”位数 ２６４９３９３，４６４９３９３，６６４９３９３，８６４９３９３，０６４９３９３，０５２３６４１
末“８”位数 ７４８４９７４７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汇隆新材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６，４８１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汇隆新材
Ａ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日

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匠心家居”、“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２，０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５９１号文予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
让老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０００．００万股，其中网上发行２，０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１００％。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０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匠心家居”股票２，０００．００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５，２０４，０６９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７６，２０１，０８７，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３５２，４０２，１７５个，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３５２４０２１７５。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１３５０６６７７％，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８１０．０５４３８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３１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1日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4,806.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503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跟投组成，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上海兰卫医学检
验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披露
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
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4,806.20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12%，全
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40,051.7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720.93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2,640万元，且认购数量不超
过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认购

240.31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
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
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
下发行。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1年9月6日（T+2）
刊登的《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9月1日（T-1日）举
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2、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9月1日（T-1日，周三）9：00-12：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

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
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1日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三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港湾”“发行人” 或“公

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 319.34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
261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经发行人和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主承销
商”或“中原证券”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新股4, 319.3467万股，发行人股东不公开发售股
份。 本次发行将于2021年9月8日（T日）分别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确定的发行价格为13.87元/股，对应的2020年摊
薄后市盈率为22.98倍（每股收益按照2020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高于可比上市公司2020年平均静态
市盈率，也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土木工程建筑业（E48）”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
市盈率7.24倍（截至2021年8月12日），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
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2014]4号）等相关规定，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2021年8月17日、2021
年8月24日和2021年8月31日，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敬请投资者关注。

原定于2021年8月17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2021年9月7日，原定于2021年8月18日
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2021年9月8日，并推迟刊登《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一、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

节，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

情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13.87元/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请按13.87元/股在2021年9月8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
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1年9月8日（T日），其中，网下申
购时间为9: 30-15: 00，网上申购时间为9: 30-11: 30，13: 00-15: 00。

2、网下投资者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不符合要求投资者报
价的初步询价结果，将全部投资者的报价按照拟申购价格由高至低的顺序排序，拟申购价
格相同的，按照拟申购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由少至多的顺序进行排序；拟申购数量也相
同的，按照申购时间（以上交所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编号为准）由后至前的顺序进
行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部分不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
的10%。 当拟剔除的最高申报价格部分中的最低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
上的申报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可低于10%。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 ），于2021年9月10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9月1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5、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6、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二、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
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
属虚假不实陈述。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
策。

三、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请仔细阅读2021年8月17日（周二）披露于上交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的招股说明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
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
决策。 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
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四、本次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五、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意图
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
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

1、本次发行价格为13.87元/股。 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1）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的规定，发行人所属

行业为土木工程建筑业（E48）。 截至2021年8月12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最近一个
月行业平均静态市盈率为7.24倍。

与公司主营业务比较接近的上市公司有中化岩土、城地香江、中岩大地等3家公司，上
市可比公司2020年平均静态市盈率为22.15倍，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1年8月12日前20个交

易日均价（含当日）
（元/股）

2020年每股收益
（扣非前后孰低）

（元/股）
2020年静态市盈

率（倍）

002542.SZ 中化岩土 2.78 0.1024 27.15
603887.SH 城地香江 9.10 0.8155 11.16
003001.SZ 中岩大地 22.27 0.7915 28.14

平均值 22.15
数据来源：Wind，截至2021年8月12日。
本次发行价格13.87元/股对应的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

为22.98倍， 高于可比上市公司2020年平均静态市盈率， 也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土木工程建筑业（E48）”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
平均市盈率回归， 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2、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机构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
意图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情况并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
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
行价。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
格存在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3、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资者报价情
况详见2021年8月17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4、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
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
避免盲目炒作。 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
发行价格。

六、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的需求量为51, 976.65万元。按本次发行价格
13.87元/股和发行数量4, 319.3467万股计算的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59, 909.34万元， 扣除
发行人应承担的发行费用7, 932.69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51, 976.65万元。本次发行
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经营管理和
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七、请投资者务必关注投资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1、申购日，网下实际申购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2、网上网下申购后，无法按照《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
3、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4、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5、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

常情形责令中止。
如发生中止发行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予

以公告。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可择机重启发行。

八、本次发行申购，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
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
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九、如果本次发行成功，发行人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如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盈利
能力不能同步增长，将给发行人净资产收益率等盈利指标带来负面影响，也将对发行人资
金管理运营及内部控制提出挑战。

十、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上交所批准后，方能在上交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得
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
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十一、发行人的本次发行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
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发行人治理
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十二、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
念参与本次发行申购， 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成长成果的投
资者参与申购。

十三、本特别风险提示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提示和建议投资者充
分深入地了解证券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根据自身经济实力、投资经验、风险和心理承受
能力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1日

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工科”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060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0, 196.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55元/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09.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
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
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509.80万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8, 258.8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81.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 937.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9.00%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10, 196.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8月30日 （T日） 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中粮工科” 股票1,
937.2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9月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9月1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9月1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
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的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

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 305, 81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71, 850, 425, 500股。 配号总数为343, 700, 851个，起
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34370085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 871.0729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2, 039.2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 219.6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61.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 976.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9.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
中签率为0.0231387265%，有效申购倍数为4, 321.75902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8月3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

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9月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中粮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1日


